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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學期課程大網

第二篇
• 第六章 公務人員法制
• 第七章 公營事業與公物

第三篇
• 第八章 行政救濟、陳情與聲明異議
• 第九章 訴願
• 第十章 行政訴訟
• 第十一章 國家賠償法與行政上的捐害救濟

面授日期
• 第一次：三月十七日 （一至三章）

• 第二次：四月十四日 （四至六章）

• 期中考：四月二十一日

• 第三次：五月十九日 （七至九章）

• 第四次：六月十六日 （十至十一章）

• 期未考：六月二十三日

第一篇
• 第一章 行政組織的概念與法規
• 第二章 行政組織法的內容
• 第三章 行政機關
• 第四章 中央行政組織
• 第五章 地方行政組織與自治法規



本次課程進度
第四章 中央行政組織
Ø 第一節 我國中央行政組織的範圍

Ø 第二節 行政院的地位與體制

Ø 第三節 行政院的組織與職權

Ø 第四節 行政院的隸屬機關

Ø 第五節 行政院與其他中央政府機關的關係

第五章 地方行政組織與自治法規
Ø 第一節 地方行政組織法制概述

Ø 第二節 省行政組織

Ø 第三節 直轄市行政組織

Ø 第四節 縣(市)行政組織

Ø 第五節 地方自治法規

Ø 第六節 中央與地方關係
第六章 公務人員法制
Ø 第一節 公務人員的概念

Ø 第三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發生

Ø 第五節 公務人員的義務與責任

Ø 第二節 公務人員的種類

Ø 第四節 公務人員的權利

Ø 第六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變更與消滅

Ø 第七節 公務人員法制的演進與發展



第四章 中央行政組織
Ø第一節 我國中央行政組織的範圍
Ø第二節 行政院的地位與體制
Ø第三節 行政院的組織與職權
Ø第四節 行政院的隸屬機關
Ø第五節 行政院與其他中央政府機關的關係



第一節我國中央行政組織的範圍
第四章中央行政組織

一、中央政府的概念

我國憲法第31 條與第161 條有「中央政府」、
「各級政府」用語，然而何謂中央政府、及中
央政府應如何組成，均無相關規定，而將國民
大會、總統，與行使「治權」的行政、立法、
司法、考試、監察等五院，分列各章。依孫
中山先生「權能區分」之理論，國民大會為代
表人民行使政權的機關，本應居中央政府樞紐
地位，惟民國94年6月10日公布施行的第7次
憲法增修條文，完全廢除國民大會，中央政府
組織自此脫離「權能區分」之架構，回歸
「權力分立」的本質。

相對於「中央政府」，憲法中雖無「地方政府」
之名稱，但第11章定名為「地方制度」，並
分為省、縣兩節，第1節規範與「省」有關的
條文自第112條至第120條（第118條至第
120條為直轄市之自治、蒙旗之自治及西藏
之自治）；第2節規範「縣」的有關條文則自
第121 條至第128條。據此，我國憲法規定
的地方制度即包括省（直轄市、蒙古、西
藏）、縣二級。(圖 / 資料來源：總統府網站 )



行政院為例，轄14部18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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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為例，轄14部18會



中央⾏政組織
係指中央政府，代表國家執

行各種行政業務，為國家行

政機關總樞紐，我國政治制

度而言，即指行政院與直接

或間接隸屬於行政院的各級

行政機關組織。中央行政機

關組織基準法第2條：「本法
適用於行政院及其所屬各級

機關」，明確界定了中央行

政機關組織的範圍。

總統是中央政府首長
具體而言，總統府係直屬於

總統的幕僚機關，而總統為

整個中央政府的首長，地位

在中央行政組織之上，其幕

僚單位總統府則屬中央行政

組織以外的中央政府機關。

其次，總統以國家元首身分

而行使的職權，不僅以行政

事項為限，亦有屬於其他4
院範圍者。

考試院獨立治權

考試院為中央政府行使考

試（人事行政）權的機關，

依各國政治制度，考試權

多屬行政權範圍，在我國

五權政制設計，考試權由

行政權劃出由考試院掌管，

與行政、立法、司法、監

察四院平行獨立行使治權，

故不宜將考試院視為中央

行政組織之一部分。

二、現行中央行政組織的範圍



第二節 行政院的地位與體制

地
位

(⼀)形式上觀察
1.就五權政治制度：五種治權機關分別獨立、相互平等，行政院即為國家高行政機關。
2.就國家整體行政組織：無論中央或地方均直接間接隸屬行政院。
3.就行政院本身組織：包括以內閣為核心及各級機關共同組成的行政院整體。
(⼆)實質上觀察
1.行政院為最⾼統率機關、有最⾼決策權、最⾼命令權及最⾼⾏政處分權。
2. 總統雖為中央政府首長，既不屬於行政系統，其與行政院關係乃職權關係，而非隸屬關係。其次，
因各院均獨立行使職權，地位平等，其他各院對行政院雖具監督作用，但並無控制權，自不影響行政院
係國家最高行政機關的地位。

體
制

（⼀）⾏政院與內閣制之內閣相同處
1.均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2. 均對立法機關（國會）負責。3. 立法機關均可對行政院提出不信任案。4. 均
有請求國家元首解散國會之權。
（⼆）⾏政院與內閣制之內閣相異處
1.立法委員不得兼任行政院院長、副院長、部會首長，此與內閣制之閣員均由國會議員兼任者不同。2. 行
政院有覆議權，內閣制國家則無此權力。
( 三 )⾏政院與總統制之內閣相同處兩者均有覆議權或否決權。
（四）⾏政院與總統制之內閣相異處
1.行政院有權請求總統解散立法院，美國總統則無權解散國會。
2. 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總統制之國務員則向總統負責。



第三節 行政院的組織與職權
一、行政院的組織
（⼀）⾏政院的範圍 ---- (就組織法的觀點而言，對於行政院的範圍，可作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
1. 廣義的行政院：將行政院以下各級行政機關視為一整體。而「行政院之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院提出於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等，都是廣義行政院整體，偏重政治性涵義，且主要係指其對立法院的關係而言。
2.狹義的行政院：即指我國中樞的行政機關，相當於內閣制的內閣及其幕僚單位。有關法令所稱「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
關」、「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及「行政院之組織以法律定之」等事項，都是指狹義行政院，故其偏重於行政性之涵義。

（⼆）⾏政院組織的構成
1.院長
我國憲法規定，行政院置院長、副院長各一人，為行政院的首長與副首長。院長即國家最高行政首長，在國家行政系統中居於
首要地位。且須對立法院負責，但有關國家重大政策的決定權，難免受總統所左右。

2.副院長
行政院副院長為特任官，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係院長僚屬，對院長負責，並與其同進退，無法定任期。憲法增修條
文第3條第1項「⋯行政院院長辭職或出缺時，在總統未任命行政院院長前，由行政院副院長暫行代理⋯••」
3.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
均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行憲之初，行政院設14部3會1局1處，另置政務委員5至7人。中央政府遷台後，行政院縮
小組織為8部2會，如今陸續增設14部18會。各部會首長依據法令、行政院會議之決議及院長指示綜理其主管事務。對外以政
務委員身分，代表各部會出席行政院會議，參與討論與表決。並隨時列席立法院院會或委員會，為其主管政策作闡釋與辯護。

4. ⾏政院會議
依憲法第58條第1項及「⾏政院會議議事規則」第2、3、5條規定，行政院設行政院會議，由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
及政務委員組織之，為國家最高行政決策機關。議案以出席人數過半同意議決之；惟院長或主管部會首長對決議有異議時，則
由院長決定之，此係獨任制行政組織之特色。行政院會議每週舉行一次，必要時得改期舉行，並得召開臨時會。



二、行政院的職權
（⼀）⾏政院職權之種類
行政院為國家最高行政機關，憲法並未對其職權作具體的規定。茲依據相關法令規定，將行政院職權中重要事項列舉如下：

1. ⾏政事項的最⾼決策權
行政院每年就次年度各項施政加以統籌規劃，決定施政方針與計畫，向立法院提出報告。新院長開始任職須提出施政方針說明。

2. 對各級⾏政機關的最⾼指揮監督權
統轄全國中央及地方各級行政機關，行政院對全國各級行政機關擁有最高指揮監督權，所發之命令，對其具有拘束力，並得對
此等機關所作違法不當行政措施，依法定程序予以撒銷、變更或廢止。惟地方自治事項之指揮監督，受地方制度法之限制。

3. ⾏政機關的最⾼代表權
就與國家元首及其他治權機關的關係方面，可代表行政組織的整體。例如，代表行政機關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施政報告、
提出各種法案、對立法院負責、參與院際爭議的會商解決、以及協調各種院際相關業務等是。

4. ⾏政事項的執⾏權
行政院業務多由所屬機關負責執行，惟亦有部分業務須由其直接執行者，如預算控管、人事任免、相關法規研擬等業務均屬之。

5.各種法案提案權
行政院依憲法第58條第2項有向立法院提出各種法案之權，包括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媾和案、條約案
及其他重要事項。政府其他機關無提案權者，亦須委託行政院代為提出法案。

6. 移請覆議權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核可，於該法案送達行政院10日內，移請立法
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15日內自行集會，並於開議15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
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 1/2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7.輔佐總統執⾏職務權
總統與行政院間具有密切的職權關係，憲法所列舉有關總統的職權，大部分須由行政院配合行使，如公布法律、發布命令、宣
布戒嚴、發布緊急命令、行使大赦特赦及減刑等，而輔佐總統行使此等職權，亦可視為行政院之職權。



（⼆）⾏政院職權之⾏使⽅式
行政院行使職權方式，以行政院會議為樞紐。行政院會議以院長為主席。（參見⾏政院會議議事規則相關條文）：

1.依法須提出於⾏政院會議議決事項；例如，行政院所屬各部會之組織法均有規定，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方最高行政長
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通越權限者，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撤銷之。

2. 依法須提出於立法院之事項；此即憲法第58 條第2項規定，應行提出立法院之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
案、媾和案、條約案及其他重要事項。

3. 涉及各部會共同關係之事項；指跨部會事項未能直接商議解決，或不宜逕行商議解決，或必須由行政院會議決定事項。

4. 其他重要事項；舉凡院長不便單獨決定事項，或各部會首長不能單獨決定，如政策決定，官制釐訂，規章核定，簡任以
上主管行政人員任免，國際會議參加，行政事例創制或變更等事項均屬之。

三、行政院之責任
（⼀）⾏政責任
行政院擁有廣泛的職權，基於行政責任的積極性，自然負有依法積極執行職務責任，包括直接執行其職務及指揮監督所屬機關。

（⼆）政治責任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所定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之事項，主要屬政治責任。包括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並接受質詢，
及就重要政策或各種議案移請覆議經立法院維持原案，行政院院長應即接受該決議。而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1/3以上連署，
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如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10日內辭職。由於各項重要政策均須經行政院
會議之議決，此種政治責任應由全體閣員連帶負責，並共進退。

（三）法律責任
憲法第96、97兩條規定，監察院對行政院及其各部會工作，分設若千委員會，調查一切措施，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據以提
出糾正案，促其注意改善。另對行政院所屬公務人員之違法或失職情事，得提出糾舉或彈劾案；如涉及刑事問題，應移送法院
辦理。由此等違法失職情事所引起的責任，均屬法律性質。



一、行政院與所屬部會的關係
（⼀）⾏政院與各部會的層級劃分
學界對於行政院範圍，有廣義與狹義兩種解釋。狹義的行政院，指行政院院本部而言；廣義的行政院，則除院本部外，尚包括
各部會與所屬機關，亦即將行政院與各部會視為一整體。因而引起有關行政院與各部會間層級劃分問題，出現兩種不同看法。

1.認為⾏政院與各部會同屬⼀級
從廣義觀點，或政治的觀點觀察，可將行政院與各部會視為一級（一整體），理由有3：
（1）憲法第54條規定，行政院重要成員包括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等，第58條有關行政院會議組織規定亦同。
都將各部會包括在行政院的範圍內，並以行政院會議為決策重心。
（2）就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觀點而言，院長、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同負連帶責任，行政院與各部會視為整體。
（3）行政院與各部會的職權關係而言，院的職權係分別由各部會掌理執行，則行政院與各部會自可視為一整體。

2. 認為⾏政院與各部會分屬兩級
狹義觀點或從行政觀點，認為行政院不應包括部會在內，各部會為行政院院本部以外隸屬機關，而有上下等級之別，理由6：
（1）憲法中有關行政機關規定，多將行政院與各部會分別列舉。例如，第37條有關副署總統公布法律、發布命令的規定，第
95條、第97條監察院對行政機關行使監察權的規定等均是。
（2）行政院組織法中，並未直接規定各部會之組織，僅規定各部會之組織，另以法律定之。
（3）行政院對各部會行使指揮監督權，其相互間公文往返均以對外行文之方式行之。
（4）就實際行政業務而言，各部會均有自身行政措施，並各負行政責任。故行政院與各部會，除對立法院連帶負責，在經常
性行政業務方面，雙方權責有明確分際。且行政院其他直屬機關均與行政院視為兩級，各部會自不宜與行政院視為同屬一級。
（5）除立法院外，司法、考試與監察3院均有其直屬機關，此等機關與各該院間係分屬兩級，行政院與各部會自應視為兩級。
（6）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預算法及訴願法有關政府機關等級劃分的規定，行政院與各部會應分屬兩級。

第四節 行政院的隸屬機關



（⼆）⾏政院與各部會的權責關係

1.職權分際關係
基於職能分工與分層負責原則，行政院應將其行政職權分配於各部會，從而形成各部會職權分際關係。3 點說明：
（1）行政院職權
在職權分際關係方面，行政院本身保留最高行政機關的必要職權，包括最高統籌決策權、最高指揮監督權、行政機關代表權、
政府預算編審權、行政官吏提請任命權，及內部人事、經費、與文書等事項的執行權。

（2）各部會職權
各部會經過業務劃分後，在組織法授權範圍內，各有確定職權範圍，包括就主管業務決策、規劃、執行，對所屬機關指揮監督，
對地方機關就主管事項之指示、監督，單位預算編製，法規的訂定，委任職以下人員任免，及其他財務、文書等事項之職權。

各部會在法定授權範圍內，基於分層負責原則得獨立行使職權，非必要無須向行政院請示。
（3）行政院與各部會的相關職權
行政院既為最高行政機關且對各部會有指揮監督權，彼此間自有相互關聯處。此一部分職權，主要包括須透過行政院會議作成
決議的事項；由各部會依據法令規定或基於自由裁量，呈請行政院核示決定的事項；涉及總統或其他各院或地方政府職權的事
項，而須由行政院作最後核定處理者。

2. 協調配合關係
行政院居於最高行政機關的地位，不僅以指揮監督權控制所屬機關，而且透過院會及其他方式與各部會保持業務連繫，以維持
協調配合的關係。而各部會不僅應遵循行政院的施政方針與施政計畫，在業務上且應與院方及其他部會相互協調配合彼此支援，
以發揮整體力量與團體精神。

3. 共同責任關係
行政院與各部會在職權方面相互關聯，在業務上講求協調配合，在對其他治權機關關係及重要施政方面，亦須同負連帶責任，
強調行政整體性的連帶責任意義，是以行政院會議為基礎，主要表現於對立法院的關係方面。所謂連帶負責，即院長、副院長、
各部會首長、與政務委員，對於行政院與各部會相關業務事項，必須連帶負責。此種責任屬政治性質，具內閣制色彩，民國82
年2月初郝柏村內閣隨立法院改選而提出總辭，即建立此一憲政慣例。



二、行政院隸屬機關的類型

（⼀）直接隸屬機關 --- 1. 直接隸屬機關的種類(如圖 )



二、行政院隸屬機關的類型
（⼆）間接隸屬機關
行政院直屬各機關組織法中，多有關於本機關應設或得設某某機關規定；或規定本機關經行政院會議及
立法院決議，得增設其他機關者；或規定本機關為適應事實需要，得設置某某機關者。此等機關，自行
政組織系統言，係行政院直隸機關之所屬機關（三級機關），乃間接隸屬於行政院。此等間接隸屬之機
關，其下亦有所屬機關（四級機關）者。一系相承，等級頗多，均為間接隸屬於行政院以下之行政機關。
行政院之間接隸屬機關，其組織係以法律或命令性質之規程定之（惟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4條規
定，僅四級機關之組織以命令定之），此類機關數目頗多；例如：內政部所屬警政署、消防署、移民署，
財政部所屬國稅局、國有財產局及各海關，教育部所屬國立編譯館、國立中央圖書館，法務部所屬最高
法院檢察署及調查局，經濟部所屬工業局、國際貿易局、商品檢驗局、中央標準局，交通部所屬民用航
空局等機關均是，其組織及職權，均依各機關組織法規及其他相關法規之規定。

（三）業務及幕僚單位
依九十九年二月三日修正公布的行政院組織法，行政院業務單位包括綜合業務、內政衛福勞動、外交國
防業務、交通環境資源、財政主計金融、經濟能源農業、教育科學文化、消費者保護、性別平等處，另
設發言人辦公室、國土安全辦公室、災害防救辦公室以及法規會。行政院副秘書長增為二人，其中一人
為特任職；並置發言人一人，特任，處理新聞發布及聯繫事宜。至於幕僚單位有公共關係處、秘書處、
人事處、政風處、會計處、資訊處。任務編組有性別平等、消費者保護、科技、災害防救、資通安全等
會報、中央廉政委員會、人權保障、海洋事務、花東地區發展等推動小組、行政院軍事冤案申訴委員會。
此外常設任務編組，包括科技會報、資通安全等辦公室，中央聯合、南部聯合、東部聯合、雲嘉南區聯
合等服務中心。



第五節 行政院與其他中央政府機關的關係
一、行政院與元首權機關的關係
（⼀）提名任命 ：行政院院長由總統任命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
提請總統任命之（憲法第56條）。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憲法第41 條），惟文武職公務員任命，須依公務人員任用法及陸海空
軍軍士官任官條例規定，此項權力僅具形式、象徵的意義。

（⼆）副署 ：總統依法公布法律，發布命令，須經行政院院長之副署，或行政院院長及有關部會首長之副署（憲法第37條）。
惟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第2項：「總統發布行政院院長，與依憲法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人員之任免命令及解散立法院之命令，無須行
政院院長之副署•••」，行政院院長副署之範圍已略為縮限。

（三）覆議核可 ：行政院對於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及預算案、條約案，認為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移請立法院覆議
（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查覆議制度源自美國，目的在解決行政、立法兩機關間關於法案的不同意見，為總統制衡國會之利器，
我國引進此一制度時已略作修正。基於行政院向立法院負責之憲政法理，總統對於行政院提出覆議案，應予核可情形。

（四）輔佐統帥 ：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憲法第36條）之權，係在行政院國防部參謀本部輔佐下行使，民國89年6月29
日制定公布之國防法第8條：「總統統率全國陸海空軍，為三軍統帥，行使統帥權指揮軍隊，直接責成國防部部長，由部長命令參
謀總長指揮執行之」，使得「統帥權」回歸軍事一元體制。

（五）其他職權⾏使程序 ：總統行使締結條約及宣戰媾和（憲法第38條）、宣布戒嚴（憲法第39條）、行使大赦（憲法第
40條）、發布緊急命令（憲法第43條）、為緊急處分（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等權力，均須先經行政院會議決議。至於授與榮典
（憲法第42條），除受相關法律（褒揚條例、勳章條例、陸海空軍勳賞條例）及其施行細則限制外，多須經行政院呈請頒給。

（六）代⾏職權 ：總統，副總統均缺位，由行政院院長代行職權（憲法增修條文第2條）；總統於任滿之日解職，如屆期次任
總統尚未選出或選出後總統、副總統均未就職，由行政院院長代行總統職權（憲法第50條），惟期限不得逾3個月（憲法第51條）。

(七）預算編列與提案 ：直屬總統各機關，其法案須委託行政院向立法院提出，各項預算均由行政院編列中央政府總預算中。



二、行政院與立法院的關係
（⼀）⾏政院對立法院負責
行政院對立法院負責，係屬政治責任，相關規定見憲法增修條文第3條，內容包含退回覆議及質詢制度等，該條規定：
1. 行政院有向立法院提出施政方針及施政報告之責，立法委員在開會時，有向行政院院長及行政院各部會首長質詢之權。
2. 行政院對立法院決議之法律案、預算案、條約案，如認為有窒礙難行時，得經總統之核可，於該決議案送達行政院10日內，
移請立法院覆議。立法院對於行政院移請覆議案，應於送達15日內作成決議。如為休會期間，立法院應於7日內自行集會，並
於開議15 日內作成決議。覆議案逾期未議決者，原決議失效。覆議時，如經全體立法委員 1/2 以上決議維持原案，行政院院
長應即接受該決議。
3. 立法院得經全體立法委員 1/3以上連署，對行政院院長提出不信任案。不信任案提出72小時後，應於48小時內以記名投票表
決之。如經全體立法委員 1/2以上贊成，行政院院長應於10日內提出辭職，並得同時呈請總統解散立法院。

（⼆）⾏政院提出之法案由立法院審議
立法院為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即中央立法機關）：憲法第63條：「立法院有議決法律案、預算案、戒嚴案、大赦案、宣戰案、
嫡和案、條約案及國家其他重要事項之權」。而行政院依憲法第58 條應行提出於立法院的各種法案，立法院均有權予以審議。
（三）立法院開會時，⾏政院院長及各部會首長得列席陳述意見

（四）⾏政院之⾏政立法權應受立法院監督
中央法規標準法不僅規定「法律保留」的事項，且規定行政機關的行政立法權之行使應受立法院監督。憲法第172 條：「命
令與憲法或法律抵觸者無效」，該項規定足以加強立法監督的效果。

（五）立法院解決中央與地⽅權限爭議
我國憲法採取均權制度原則，並就中央與地方權限在第107條⾄第110條分別作列舉式規定。惟依第111 條：「⋯⋯如有未
列舉事項發生時，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

由立法院解決之。」地⽅制度法第77條亦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院會議決之」。



三、行政院與司法院的關係
（⼀）⾏政法院審理⾏政訴訟案件
憲法第77條：「司法院為國家最高司法機關，掌理民事、刑事、行政訴訟之審判，及公務員之慾戒」。行政訴訟法第2條：「公法
上之爭議，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依本法提起行政訴訟」；第3條：「前條所稱之行政訴訟，指撤銷訴訟、確認訴訟及給付訴訟」。
據此，對於行政機關行政處分，經訴願程序後，可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如果不服判決，還可向最高行政法院上訴。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政⼈員之懲戒案件
依憲法第77 條規定，懲戒案件由司法院所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審議，故公務員懲戒法第3章明定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為懲戒機關，
審議結果即課予懲戒責任，使違法失職人員受到制裁。

（三）⼤法官會議解釋⾏政法規，並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
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3項：「司法院大法官，除依憲法第78條之規定外，並組成憲法法庭審理政黨違憲之解散事項」；而依憲法
第78條：「司法院解釋憲法，並有統一解釋法律及命令之權」；第171條第2項：「法律與憲法有無牴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
釋之」。可知大法官會議之解釋行政法規，不僅具有最高之拘束力，且包含審查法律之違憲疑義在內。

四、行政院與監察院的關係
（⼀）監察院對⾏政機關提出糾正案
憲法第97條：「監察院經各該委員會之審查及決議，得提出糾正案，移送行政院及其有關部會促其注意改善」。
（⼆）監察院⾏政機關⾏使調查權
憲法第95條：「監察院可行使監察權，得向行政院及其各部會調閱其所發布之命令及各種有關文件」；第96條：「監察院得按行
政院及其各部會之工作，各設若干委員會，調查一切設施，注意其是否違法或失職」；監察法對於調查權的行使方式，更有詳細
規定。對於監察人員的調查行動，除基於國家機密的理由，行政機關不得拒絕。

（三）監察院對⾏政⼈員提出糾舉案
憲法第97條第2項：「監察院對於中央與地方公務人員，認為有失職或達法情事，得提出糾舉案或彈劾案，如涉及刑事，應移送法
院辦理」。1.彈劾案須提案監察委員以外，其他委員9⼈審查，始能成立；糾舉案僅須其他委員3人審查，即可成立。

2. 彈劾案向公務員懲戒委員會提出，糾舉案則向被糾舉人之主管長官或其上級長官提出。
惟糾舉案成立後，亦可能對被糾舉人員採取先行停職或懲戒制裁。監察委員並可將糾舉案改變為彈劾案。



（四）監察院對⾏政⼈員提出彈劾案
監察院之彈劾權除前述憲法第97條第3項有明文規定外，另依監察法第6條：「監察委員對於公務人員認為有違法或失職之行為，
應向監察院提出彈劾案」；第8條：「彈劾案經提案委員外之監察委員九人以上之審查及決定成立後，監察院應即向懲戒機關提
出之」。可知彈劾權之行使亦係以行政人員為對象之監督作用，其情形較糾舉為嚴重，後果可直接使被彈劾之人員受懲戒處分。

五、行政院與考試院的關係
行政院與考試院的關係，主要涉及行政機關的人事行政事項，約可分四項說明如下：

（⼀）公務⼈員之任用應由考試院舉⾏考試加以選拔
憲法第85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左
列事項：1.考試：2.公務人員之餘敘、保節、撫卹、退休……」其中第1款考試，兼指公務人員任用資格考試及專門職業及技術
人員執業資格考試。行政院及所屬機關任用公務人員，須由考試院配合需要，公開辦理考試，及格者並銓定其資格。

（⼆）考試院辦理⾏政院所屬公務⼈員的保障事項
考試院設公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會，對於行政機關所屬公務人員的身分、官職等級、俸給、工作條件、管理措施等權益，依公
務人員保障法予以保障。

（三）考試院管理全國軍公教⼈員的退撫基⾦
現行退撫制度於民國84年7月1日開始實施，考試院下設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管理、監理2委員會，管理由政府與全國軍公教人
員共同撥繳費用建立之退撫基金。行政院及所屬機關公務員數目龐大，退休、撫卹權利之維護與該基金之管理自有密切關係。

（四）⼈事⾏政的法制事項
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考試院掌理⋯⋯公務人員任免、考續、級俸、陞遷、褒獎之法制事項」，所謂法制事項，即指政策決定
及法規草擬，而行政院人事行政局在執行上述業務時，則受到考試院之監督。

以上所述，行政院與元首權機關及其他各院的關係，雖然多方面顯示出彼等對行政院的監督作用，並涉及行政機關及人員所負
的政治及法律責任，但吾人不應忽視此種關係上所具積極作用的一面。總之，我國中央政府機關各有不同職掌，憲法各章逐一列
舉各機關之職權，且就其職權之行使對行政機關產生牽制作用，惟另一方面所有政府機關亦構成一個有機整體，具有統合的功能，
故不可僅從制衡面著眼，而應時常保持協調合作的關係，此即五權憲法政制的精神所在。



自我評量題目
1. 試說明中央行政組織的意義與範圍，並討論是否應將總統與考試院包括在內？

2. 何謂國家最高行政機關？試從形式與實質兩方面說明其涵義。

3.試說明行政院院長的任命程序、任職期間所受限制、及去職原因。

4. 行政院院長的職權為何？行政院副院長與政務委員的任命程序與職權為何？

5.行政院會議的性質、設置依據、組織、議決事項，及作用各為何？試分析言之。

6.試分析說明行政院的職權與責任。行政院與各部會應劃分為兩級？或同屬一級？試申論之。

7.依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所界定之「獨立機關」有哪些？其意義為何？

8.試分析說明行政院與各部會的權責關係。

9.行政院有哪些直屬機關？試依據組織法的規定扼要說明之。

10.行政院所屬各部及各委員會的組織編制為何？試扼要說明之。

11.行政院與元首權機關（總統）間有無隸屬關係？試就「覆議核可」、「副署」、「統帥權」三者予以分析說明。

12.試述覆議制度之意義？我國的覆議制與美國有無不同？何謂「糾正案」？其與「彈劾」有何不同？

13.憲法增修條文對於行政、考試兩院的人事行政事項有何規定？



Ø第一節 地方行政組織法制概述
Ø第二節 省行政組織
Ø第三節 直轄市行政組織
Ø第四節 縣(市)行政組織
Ø第五節 地方自治法規
Ø第六節 中央與地方關係



第五章 地方行政組織與自治法規
第一節 地方行政組織法制概述
我國憲法第10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及第11章「地方制度」，將省政府、縣政府及

「直轄市」與「準用縣之規定」之市，以及蒙古、西藏等地方之組織及職權，分別規定於
「省」、「縣」二節中，而與「省議會」、「縣議會」對稱，因此所謂地方制度，應包括省、
縣、市及蒙古、西藏兩地方在內。惟蒙、藏之政治制度較為特殊，通常所謂「地方」，係省、
縣、市三者之行政區域；地方行政組織，即關於省、縣、市政府之行政組織而言。特別要說明
者，我國現行「市」制，分為直轄市（相當於省級）、省轄市（相當於縣級）及縣轄市（與
鄉、鎮同級）三種。綜合言之，我國地方行政組織可概略分為省（直轄市）、縣（市）、鄉
鎮（縣轄市）三級，並均有相對應的民意機關以行使立法權。

民國83年7月7、8兩日，立法院三讀通過「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並經總
統於同月29日公布施行，確立了我國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基礎。民國86年7月18日，國民大會
通過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簡化」了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同年10年9日，總統公布
「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台灣省政府成為行政院的派出機關。換言之，
民國86年修憲「精省」後，上述層級實質上已「簡化」成為二級政府。民國88年元月23日
凌晨，立法院三讀通過「地方制度法」，我國地方制度從此邁入一個新紀元。



略述五種不同地方行政組織法制系統
就省、縣部分而言，須先由中央制定省縣自治通則後，省、縣得召集省、縣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
分別制定省自治法、縣自治法，以組設省、縣議會，由省、縣民選舉省、縣議員，並分別組設省、縣政府，
由省、縣民選舉省長及縣長，惟中央政府於民國38年播遷來台，且在大陸淪淊情況下，在台無從制定省、縣
自治法。

中央政府遷台後，為提前依憲法所定地方制度精神實施地方自治，民國39年起由行政院與省政府分別制
頒行政命令，包括「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台灣省政府合署辦公施行細則」、「台灣省
政府合署辦公處組織規程」、「台灣省議會組織規程」、「台灣省各縣（市）政府組織規程準則」等，
得以實施自治。

福建省金門、建江兩縣及東沙、南沙地區因戰地任務，未能實施自治，而另有特殊地方行政機關法制系統，如
「金門馬祖地區戰地政務實施辦法」、金門、馬祖戰地政務委員會組織規程等；但在民國80年5月1日總統明令宣
告動員戡亂時期終止後，也於81年11月7日解除金馬戰地政務。現實施自治事項法規「金門馬祖東沙南沙地區安
全及輔導條例」、「福建省政府組織規程」、福建省金門縣、連江縣政府組織規程等特別法規。

民國81年5月28日，總統公布憲法增修條文第17條（即修訂後增修條文第8條）：「省、縣地方制度，應包含左列各款，以
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108條第1項第1款、第112條至第115條及第122條之限制⋯」。因此，省、縣地方行政機關的組織不再
需要制定省縣自治通則（第108條第1項第1款）、省自治法（第112條至第；115條）及縣自治法（第122條），而僅以法律
定即可。據此，民國83年7月，立法院制定完成「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並於同年底辦理首屆台灣省省長與北、
高兩直轄市市長的選舉。上述二自治法在法制層面上確立各級地方政府的組織地位。

「省縣自治法」及「直轄市自治法」施行3年後修正廢止，民國86年第4次修憲增修條文第9條揭示「精省」，並經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467號解釋，省已「不具地方自治團體性質之公法人地位」•民國88 年元月公布的「地方制度法」之新自制法，
具地方「基本法」性質。由行政院及內政部訂定的「台灣省政府暫行組織規程」、「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地方立
法機關組織準則」亦已頒布施行，地方自治法制系統健全化與層級化自此進入新的里程碑。

憲法

台灣

戰地

修憲

地制法



省政府為我國地方行政組織系統
中層級最高的行政機關，復因政治
環境變遷，民國86年7月公布的憲
法增修條文第9條，「簡化」省政
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民國87年
10月立法院制定「台灣省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暫⾏條例」，省政
府成為行政院派出機關，地位與各
部會相當。
民國88年元月23日凌晨，立法院三
讀通過「地方制度法」。省虛級
化，之後不派主席，依據行政院所
定省府業務與人員移撥時程，相關
業務及人員直至107年7月1日移交
國發會辦理，最遲至107年底完成
移撥中央部會，108年起省府預算
歸零，省府自此走入歷史。

第二節 省行政組織



第三節 直轄市行政組織
⼀、台北、⾼雄直轄市，
依地 制法第4條，人口達
125萬以上，且在政治、經濟、
文化及都會區域發展上有特殊
需要， 得設直轄市。

⼆、職權：市長、各局處室、
市務會議

三、市以下基層單位：鄉
鎮市改成區公所，區長官派

四、直轄市議會
依地制法、地方立法機關組織
準則規定，擬訂組織自治條例，
並報行政院核定。

五、準直轄市
民國 96年地制法修正後，人
口逾二百萬可升格直轄市，其
中台北縣和台中、台南、桃園
採縣市合併升格。



一、民國以來，地方制
度採行省、縣（市）、
鄉（鎮、市）三級制，
後來精省，成為二級制，
縣仍為地方行政基本單
位。

二、職權：
縣(市)長、
各局科室處區、
縣 (市)務會議

三、縣市以下基層單位：
鄉、鎮、市
職權：
鄉鎮市長、
鄉鎮市務會議

第四節 縣(市)行政組織



第五節 地方自治法規
國父認為，「地方自治，國之礎石也。礎不堅，則國不固」「蓋建設國家，譬如造屋⋯⋯而建造新屋，首重基礎，地方自治，
乃建設國家的基礎」。憲法第11章「地方制度」，即有「省（縣）得召集省民代表大會，依據省縣自治通則，制定省（縣）自治
法」、「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定之」等規定，通稱地方自治法規。

一、地方自治法規的概念
地方自治團體除受中央政府所制頒法規的約束外，本身也擁有自治立法權，可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
級法規的授權範圍，制（訂）定各種自治法規，以規範其自治組織及業務。
（⼀）地⽅自治法規的定義
地方自治法規是由地方自治團體基於自治權制（訂）定，規範地方自治團體機關組織及各種自治業務法規。

（⼆）地⽅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的區別

1. 制定機關
及程序不同

中央法規中，法律須由立法院依法定程序通過，並經總統公布；行政規章則分別由各級行政機關制
頒。地方自治法規則分別由自治立法機關或自治行政機關制（訂）定，並由地方政府首長公布、發
布或下達。

2. 規定事項
不同

中央與地方權限有明確劃分，而中央與地方法規的內容，各以中央政府及地方自治團體的權限為範圍，
二者規定的事項並不相同。

3. 施⾏區域
不同

中央法規在原則上以全國領域為施行區域，而地方自治法規的施行區域僅以其自治團體轄區（簡稱自
治區域）為限。

4. 所具效⼒
不同

法規的效力隨政府層級不同而有別，上級政府的法規效力，高於下級政府的法規效力，故中央法規的
效力高於地方自治法規，後者內容不能與前者相牴觸。



二、地方自治法規的分類

「地方制度法」第3章「地方自治」之第3節定名為「自治法規」；即指地方自治團體之法規命令
和行政規則，其名稱包括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及委辦規則，茲分述如下：

（⼀） 自治條例
「地方制度法」第25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
規之授權，制定自治法規。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稱自治
條例」。同法第28條：

「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
一、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
二、創設、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
三、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
四、其他重要事項，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應以自治條例定之者。」地方自治法規應以「自治
條例」制定者，係影響地方居民權利義務及行政組織運作等重要事項，此類似於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5條「法律保留」的規定，表示「自治條例」已具「地方性法律」之形式要件。



1. 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賦予裁罰權，法規通稱自治條例
「地方制度法」第26條：「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在直轄市稱直轄

市法規，在縣（市）稱縣（市）規章⋯⋯直轄市法規、縣（市）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
義務者，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但法律另有規定者，不在此限。其為罰鍰之處罰，
逾期不繳納者，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

前項罰鍰之處罰，最高以新臺幣10萬元為限；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
令停工、停止營業、吊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
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如規定有罰則時，應分別報經行政院、中央主管機關、

縣政府核定後發布；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直轄市法規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
關轉行政院備查；縣（市）規章發布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鄉（鎮、市）規約發布後，
應報縣政府備查。」上述規定，是為杜絕地方法規之浮濫，致妨害基本人權，故對「罰鍰」與
「行政罰」的金額、種類等加以限制，以符憲法第23條的精神。
2. 鄉（鎮、市）規約不賦予裁罰權，惟法規亦通稱自治條例
因鄉（鎮、市）幅員不大，如果賦予裁罰權，將會發生一縣數制的混亂現象，而影響法秩序之

維持，所以不賦予其裁罰權。



（⼆） 自治規則
「地方制度法」第25條：「⋯⋯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並發布或下達者，稱自治規則。」
據此，直轄市政府、0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依行政立法權訂定「自治規則」，並將
該規則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或準則」，同法第27條：「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及鄉（鎮、市）公所就其自治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自治條例之
授權，訂定自治規則。

前項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並得依其性質，定名為規程、規則、細則、辦
法、綱要、標準或準則。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訂定之自治規則，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
應於發布後依下列規定分別函報有關機關備查：

一、其屬法律授權訂定者，函報各該法律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二、其屬依法定職權或自治條例授權訂定者，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備查或查照。」

由此說明地方法規，即使是自治規則，地方立法機關可經由「查照」之法定程序，就其是否違
反憲法、法律或法律授權之法規、自治條例加以必要性「審查」（review），使地方行政機關不
致因有訂定行政規則之行政立法權，而影響法效力位階之設定。



（三）委辦規則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視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需要，得訂定「委辦規則」，其定名準用

自治規則之規定。「地方制度法」第29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

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

委辦規則應函報委辦機關核定後發布之；其名稱準用自治規則之規定。」由於地方行政機關所辦理之委辦事項，皆

屬上級政府應辦理而委付其辦理之事項，且有法規依據，該地方行政機關不但不得推辭，且須負其行政執行之責任。

為避免上級政府政策不能貫徹，或各地方政府過度便宜行事，所以規定須俟上級政府核定後，始可發布施行。

三、地方自治法規的效力
所謂「效力」（effect），係指法律就其規定事項所發生之效果，由法律位階而言，上位法效力高於下位法，且不得牴

觸，牴觸者下位法無效。由於「地方制度法」所設計之地方法制架構史無前例，乃依圖5-4所示，分項說明如下。

（⼀）自治條例具地⽅性法律效⼒（類同法規命令）
「行政程序法」第150條：「本法所稱法規命令，係指行政機關基於法律授權，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抽象
之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
（⼆） 自治規則具⾏政規則效⼒
「行政程序法」，第159條：「本法所稱行政規則，係指上級機關對下級機關，或長官對屬官，依其權限或職權為規範
機關內部秩序及運作，所為非直接對外發生法規範效力之一般、抽象之規定。」



（三）委辦規則具⾏政規則效⼒
委辦規則」係地方行政機關基於法定職權或授權所訂定之規範，
其類同行政程序法之「行政規則」，依「地方制度法」第30條
第3項規定，其在效力上不得牴觸憲法、法律，以及中央法令。
（四）自治法規的⽣效條件
1. 公布或發布時間
（1）自治條例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函送各該地方行政
機關，地方行政機關收到後，除法律另有規定，或依第39條
規定提起覆議，第43條規定報請上級政府予以函告無效或聲
請司法院解釋者外，應於30日內公布。
（2）自治法規、委辦規則依規定須經其他機關核定者，應於
核定文送達各該地方行政機關30日內公布或發布。
（3）自治法規、委辦規則須經上級政府或委辦機關核定者，
核定機關應於1個月內為核定與否之決定；逾期視為核定，由
函報機關逕行公布或發布。但因內容複雜、關係重大，須較
長時間之審查，經核定機關具明理由函告延長核定期限者，
不在此限。
2. 生效日期
（1） 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公布或發布之日起算至第3日起
發生效力。但特定有施行日期者，自該特定日起發生效力。
（2）自治法規、委辦規則，地方行政機關未依規定期限公布
或發布者，該自治法規、委辦規則自期限屆滿之日起算至第3
日發生效力，並由地方立法機關代為發布。但經上級政府或委
辦機關核定者，由核定機關代為發布。



第六節 中央與地方關係
一、中央與地方的事權劃分
關於中央與地方事權的歸屬可分為中央集權制、地方分權制與均權制，此三者的分類只是程度問題，並無固定的標
準；比較言之，英美等國地方政府權力較大，是為地方分權制國家，而法國地方政府權力很小，是為中央集權
制國家。我國未實施地方自治民選地方首長前是屬於中央集權制，現在則為均權制。
（⼀）均權制理論原則
一般而言，中央集權制權力集中於中央，地方分權制則偏重於地方，因此集權制難免有內重外輕，容易發生事權壅塞而顛覆的
現象。而地方分權則又有枝幹大而根底小，容易造成分崩離析的局面。歷史的演進，不難發現我國各朝代往往對中央與地方事

權有畸重的現象，以致雙方不能平均發展。國父 孫中山先生因此主張於民國成立後，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權限的劃分
應採行均權制度。
（⼆）憲法有關中央與地⽅事權的規定
我國憲法第10章「中央與地方之權限」中，明確具體列舉規定，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及「地方制度法」對現制亦有補充。
1. 中央權限
有關規定見於憲法第107條、第108條及增修條文第9條。憲法第107條：「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包
括：（1）外交。（2） 國防與國防軍事。（3）國籍法及刑事、民事、商事之法律。（4）司法制度。（5）航空、
國道、國有鐵路、航政、郵政及電政。（6）中央財政與國稅。（7）國稅、省稅、縣稅之劃分。（8）國營經濟
事業。（9）幣制及國家銀行。（10） 度量衡。（11)國際貿易政策。(12) 涉外之財政經濟事項。（13）其他本
憲法所定關於中央之事項。
以上所列事項，乃專屬於中央政府之權限，宜統一而不宜分歧，故憲法將這些事項劃歸中央管理。



憲法第108條：「左列事項，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或交由省縣執行之」，包括(1)省縣自治通則。（2）行政
區劃。（3） 森林、工礦及商業。（4） 教育制度。（5）銀行及交易所制度。（6）航空及海洋漁業。（7）公
用事業。（8）合作事業。（9）二省以上之水陸交通運輸。（10） 二省以上之水利、河道及農牧事業。（11）
中央及地方官吏之銓敘、任用、糾察及保障。(12) 土地法。（13 ） 勞動法及其他社會立法。（14） 公用徵收。
（15） 全國戶口調查及統計。（16） 移民及墾殖。（17） 警察制度。(18) 公共衛生。（19） 賑濟撫卹及失業
救濟。(20) 有關文化之古籍、古物及古蹟之保存。

本條第1項第1款「由中央立法」之「省縣自治通則」，係憲法規劃下省縣地方自治體制建立程序的前提要件，惟
行憲後實施地方自治地區，僅有臺澎金馬，不宜慬以此地區之實施經驗，即制定省縣自治通則，而省級民意機關，
亦無逕自立法之權限。因此，民國81年5月28日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第17條便作了如下的規定，「省、縣地方制
度⋯⋯以法律定之，不受憲法第108 條第1項第1款⋯⋯之限制。」其後歷次增修條文，至民國94年6月10日止，
皆延續上述規定，是為地方自治法制化的法源。至於直轄市部分，基於憲法第118條：「直轄市之自治，以法律
定之」自無必要於憲法增修條文另作規定。
2. 省的權限
憲法第 109條第1項列舉12 款「省立法並執行之」事項，然民國86年7月21 日公布的憲法增修條文第9條第1項
「凍結」憲法第109條的「省自治事項」，同條第3項：「⋯⋯台灣省政府之功能、業務與組織之調鳖，得以法律
為特別之規定。」而民國87年10月公布的「台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已廢止）以及88年元
月公布的「地方制度法」，則將台灣省定為行政院派出機關。據此，「省」已幾乎成為中央政府的下級機關。
3. 縣（市）的權限
有關規定見於憲法第110條及「地方制度法」第19條。憲法第110條：「左列事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之」包括：
（1）縣教育、衛生、實業及交通。（2）縣財產之經營及處分。（3）縣公營事業。（4）縣合作事業。（5）縣
農林、水利、漁牧及工程。（6）縣財政及縣稅。（7）縣債。（8）縣銀行。（9）縣警衛之實施。（10）縣慈
善及公益事項。（11） 其他依國家法律及省自治法賦予之事項。



上述各款如有涉及二縣以上者，除法律別有規定外，得由有關各縣共同辦理。另外，「地方制度法」第19條規定，
各縣（市）自治事項，包括關於組織及行政管理、財政、社會服務、教育文化及體育、勞工行政、都市計畫及營
建、經濟服務、水利、衛生及環境保護、交通及觀光、公共安全、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其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等
13個項目，大抵由憲法第110條第1項「由縣立法並執行事項」之規定衍生而來，以補充憲法之不周，因憲法第
110條第1項第11款規定「其他依國家法律⋯⋯賦予之事項」，地方制度法為國家法律，在不牴觸憲法之原則下，
自得為賦予縣（市）自治事項職權之規定。
4. 鄉（鎮、市）的權限
「地方制度法」第20條規定，（鎮、市）自治事項，包括關於組織及行政管理、財政、社會服務、教育文化及體
育、環境衛生、營建、交通及觀光、公共安全、事業之經營及管理、其他依法律賦予之事項等9個項目。此係「地
方制度法」在不牴觸憲法的原則下，賦予鄉（鎮、市）之自治職權。
5. 爭議解決
依「地方制度法」第21 條：「直轄市、縣（市）、鄉（鎮、市）自治事項如涉及跨直轄市、縣（市）、鄉（鎮、
市）事務時，由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統籌指揮各相關地方自治團體共同辦理，必要時共同上級業務主管機關得
指定其中一適當地方自治團體限期辦理。」第22條：「第18 條至第20條之自治事項，涉及中央及相關地方自治
團體之權限者，由內政部會商相關機關擬訂施行綱要，報行政院核定。」而第75條至第77條更規定，地方自治監
督機關（一般指中央主管機關）在一定條件下有「駁斥權」、「代行處理」權與「解決權」。
惟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涉及政治性問題及立法機關權限，有時並非行政機關單獨所能解決，仍有可能發生爭議。
此時，依憲法第111條：「除第107條、第108條、第109條、及第110條列舉事項外，如有未列舉事項發生時，
其事務有全國一致之性質者屬於中央，有全省一致之性質者屬於省，有一縣之性質者屬於縣，遇有爭議時，由立
法院解決之。」「地方制度法」第77條復明文規定，「中央與直轄市、縣（市）間，權限遇有爭議時，由立法院
院會議決之」。此因立法院代表民意，由來自於全國各地代表所組成，能兼顧國家及地方利益，作成客觀妥善的
決定；並可制定或修正法律或作出決議，就有關剩餘權的事項加以規範，故規定由立法院解決自治事項的爭議，
實具有充分理由。至於有關爭議如涉及法令解釋問題，則仍須由司法院大法官會議以統一解釋方式解決之。



二、中央與地方的財政劃分
（⼀）中央與地⽅稅收的分配
我國現行中央與地方財政劃分依據為「財政收支劃分
法」，依規定，中央、直轄市、縣（市）稅收劃分，請
參閱表5-2：我國各級政府稅收劃分比例表。

由表5-2顯示出現制對於稅收劃分之原則，包括範圍數
量說、利益及能力說、徵收便利說等三者並容，如貨物
稅等係因其課稅範圍大，數量多而歸中央，關稅等因中
央課徵較為便利而劃歸中央。而契稅、房屋稅、娛樂稅
等或因課稅範圍小、數量少，或因賦稅之用途、利益僅
普及某地方，或因其由地方徵收較為便利，故皆劃歸地
方。

至於稅收分配方法，則以稅源分立法為主，稅收分成法
為輔。如縣市以房屋稅、地價稅、契稅、娛樂稅、土地
增值稅等為其獨立稅，是為稅源分立法原則的表現；但
同時縣又可自國稅中的遺產稅與贈與稅分得90%，是為
稅收分成法的表現。

至於附加制，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18條：「⋯但
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為辦理自治事項，籌措所需
財源，依地方稅法通則規定附加徵收者，不在此限」，
此即特殊情形之下，准其在原有之獨立稅中徵收附加稅。



為配合「地方制度法」，民國88年
元月公布的「財政收支劃分法」將
全國財政收支系統劃分為「中央」、
「直轄市」、「縣（市）」、「鄉
（鎮、市）」等四級，稅課劃分則
未及於鄉（鎮、市）稅，但鄉（鎮、
市）仍有稅課收入之分配，即將原
「台灣省各縣市實施地方自治綱要」
所定鄉（鎮、市）之稅課收入分成
規定納入，細目請參閱表5-3：各
項稅捐縣市鄉鎮應得成數表。

由表5-3，對於鄉鎮市之課稅收入
可得如下結論：（1）鄉鎮市之各
項稅收全係由縣稅中劃撥而出。
「財政收支劃分法」第6條對此有
明白規定。同法第7條：「直轄市、
縣（市）及鄉（鎮、市）立法課徵
稅捐，以本法有明文規定者為限，
並應依地方稅法通則之規定。」



(⼆)各級政府其他財源
除稅課收入外，各級政府尚有其他各種收入，稱為「稅外收入」。包括工程受益費收入、罰款及賠款
收入、規費收入、信託管理收入、財產收入、營業盈餘及事業收入、補助及協助收入、捐獻贈與收入、
公債及賒借收入等。另依「財政收支劃分法」及「地方稅法通則」之相關規定，直轄市、縣（市）及
鄉（鎮、市）尚有地方自治稅收入。
上述稅外收入，因中央與地方之間，在所得上較少有接觸，因之其劃分要點亦不甚顯著。如有所得，
則各自視其個別情況，歸入各級政府公庫。不過由於我國各地方政府，尤其是縣市及鄉鎮，普遍鬧窮，
所以多需要上級補助，因此補助收入在地方收入中，佔有極大的比例，部分縣市甚至高達其預算總額
的半數以上。

（三）中央與地⽅支出的劃分
舉凡由中央政府辦理的事務，自應屬於中央支出，由各級地方政府所辦理的事項，自應屬各級地方政
府支出。關於此，「財政收支劃分法」第37條有明文規定，「各級政府之支出劃分如下：
一、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歸中央。
二、由直轄市立法並執行者，歸直轄市。
三、由縣（市）立法並執行者，歸縣（市）。
四、由鄉（鎮、市）立法並執行者，歸鄉（鎮、市）。」
其中，上級政府立法交由下級政府執行者，其經費之負擔，除法律另有規定外，屬委辦事項者，由委
辦機關負擔；屬自治事項者，由該自治團體自行負擔。由中央或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二
以上同級或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者，其經費應由中央或各該直轄市、縣（市）、鄉（鎮、市）按比
例分擔之。如各級政府不負擔應負擔之經費時，上級政府得扣減其補助款。



三、中央與地方的業務關係
（⼀）授權關係
中央與地方的權限劃分，在憲法中有明文規定，亦可以法律或行政法規規定，構成地方政府職權淵源，形
成補充的授權關係。例如「地方制度法」、「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地方立法機關組織準則」，
以及行政院制頒的現行台灣地區適用各種自治法規與機關組織法規等均是。

（⼆）指揮監督關係
就國家整體行政系統而言，地方政府為中央政府的隸屬機關。憲法第53 條：「行政院為全國最高行政機
關」，其所屬各部會，本部主管事務，有指示監督之責。」同法第3條：「內政部就主管事務，對於各地
方最高級行政長官之命令或處分，認為有違背法令或逾越權限者，得提經行政院會議議決後，停止或撒銷
之。」。
「地方制度法」第75條：「省政府辦理第8條事項違背憲法、法律、中央法令或逾越權限者，由中央各該
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直轄市政府辦理自治事項或委辦事項違背憲法、
法律或基於法律授權之法規者，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報行政院予以撤銷、變更、廢止或停止其執行。縣
（市）、鄉（鎮、市）之規定亦大致相同。同法第76 條第1項：「直轄市、縣（市）、鄉（鎮、市）依法
應作為而不作為，致嚴重危害公益或妨礙地方政務正常運作，其適於代行處理者，得分別由行政院、中央
各該主管機關、縣政府命其於一定期限內為之；逾期仍不作為者，得代行處理。但情況急迫時，得逕予代
行處理。」

然上級行政機關企圖對地方自治作過度之控制，則違反了憲法保障地方自治的本質，因此就地方自治而言，
國家僅可作「合法性監督」。「行政機關組織通則」草案即有「上級行政機關⋯⋯對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
項之監督，除法規另有規定者外，以違法之行為為限」之規定。



（三）委辦業務關係
中央行政機關將其權限內的主管事項，為了行政上的便利，而交由地方行政機關辦理者，即構
成委辦事項。「地方制度法」第2條則將「委辦事項」定義為：「地方自治團體依法律、上級
法規或規章規定，在上級政府指揮監督下，執行上級政府交付辦理之非屬該團體事務，而負其
行政執行責任之事項。」同法第29條：「直轄市政府、縣（市）政府、鄉（鎮、市）公所為
辦理上級機關委辦事項，得依其法定職權或基於法律、中央法規之授權，訂定委辦規則。」第
30條第2項：「委辦規則與憲法、法律、中央法令牴觸者，無效。」地方政府在執行委辦事項
時，即與中央建立了委辦業務的關係。
（四）技術、財務與物資援助關係
地方行政機關在辦理業務時，經常需要中央給予技術、財務與物資方面的支援，尤其在財務方
面，對於縣市以下的各級地方政府，更具有相當的重要性。
（五）意見溝通協調關係
各級行政機關對於相關業務的推動，如能作好意見溝通、關係協調，則有利於業務的進行。為
達此一目的，中央與各級地方行政機關之間，經常舉行各項會議或業務洽商、或以其他方式謀
求意見的一致，凡此亦構成彼此業務關係的一部分。
（六）⼈事任免關係
地方政府的公務人員，各級地方首長係依法選舉產生，依地方制度法第55 條至第58條規定，
除副首長及政務（機要）人員由首長任免外，其餘一級機關首長及所屬公務人員，均由地方首
長依法任免，且須經中央審查，以完成其法定程序。



自我評量題目
1.試說明目前我國地方行政組織的五大法制系統。

2.民國87年「精省」後，省的地位與性質如何？試分析言之。

3. 試說明省諮議會的性質？並敘述其與省政府的關係？

4. 依據「地方制度法」，說明直轄市政府的組織與職權。

5. 試述台北、高雄兩直轄市政府的設立依據、組織、與基層單位。

6. 就我國現行制度而言，縣的地位與性質如何？

7. 何謂地方自治法規？試述其意義及其性質。

8. 試比較說明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法規的相異點。

9. 何謂「自治條例」？試述其內涵。

10.為何鄉（鎮、市）規約未被賦予裁罰權？

11. 試就均權理論原則及現行規定說明我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事權的劃分情形。

12. 中央與地方政府税收劃分原則及税收分配方法有哪些？試說明之。

並說明我國現行制度所採行的劃分原則及分配方法。



特別要說明者，上級行政機關對下級行政機關雖有指揮監督權，但對於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之
監督，原則上僅以其行為的適法性為限，理由如下：

（一）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應享有充分自主權，上級機關不應侵越，但其行為顯屬違法時，基本上該行政

處分已屬絕對無效，有監督權之上級機關宣告其無效，將之撤銷，不得視為侵犯自治權限。至於是否適當或違

反公益與否，乃屬自治權之裁量事項，上級行政機關不得干涉。

（二）地方行政機關自治事項監督權，應歸於立法（民意）機關之議會，由上級行政機關越俎代庖似非所宜。

學者管歐更進一步分析隸屬關係的內涵，茲引述如下：

（一）隸屬關係為維持行政組織層層節制體系關鍵。（二）隸屬關係構成行政組織系統職權行使的管道。

（三）在有隸屬關係的機關間，應有指揮監督關係的存在，二者可視為一體之兩面。

（四）直接隸屬機關之間，有直接指揮監督關係；有間接隸屬關係，以間接指揮監督關係為原則。

（五）無隸屬關係的兼管上級機關，就其主管專門業務範圍，依法令授權，對於執行該業務的下級機關，亦具

有指揮監督權，是為無隸屬關係而有指揮監督關係的例外情形。遇到直屬上級機關與兼管上級機關間發生意見

衝突時，則下級機關仍應服從直屬上級之命令。

（六）隸屬關係構成上下級間連帶責任關鍵，因上級基於指揮監督權行使，應對下級執行行為負連帶責任。



第六章 公務人員法制
Ø第一節 公務人員的概念
Ø第二節 公務人員的種類
Ø第三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發生
Ø第四節 公務人員的權利
Ø第五節 公務人員的義務與責任
Ø第六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變更及消滅
Ø第七節 公務人員法制的演進與發展



一、公務人員的意義
（⼀）形式的概念(法令上，官吏、公職、官員、公務員、文官等 )
1最廣義：刑法第10條第2項：「稱公務員者，謂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

2廣義的：公務員服務法第24條：「本法於受有俸給之文武職公務員及其他公營事業機構服務人員，均適用之」

3狹義的：公務人員任用法第5條：「公務人員依官等及職等任用之。官等分委任、薦任、簡任，職等分第1至第14職等⋯。」
（⼆）實質的概念(學理上)
1. 學者管歐認為「公務員者，國家依法令特別選用，從事公務，對國家負有忠誠且無定量勤務之義務者之謂」。
2. 學者張家洋認為「所謂公務人員，係指國家依法令特別選用，基於特別權利義務關係，從事於公務，對國家負有忠誠及無定量勤
務義務的人員°」
3.學者林紀東認為「公務員是政府依據法令所特別選任，從事於公務，而對國家負有忠誠、服無定量勤務的義務之人員」。

二、公務人員的範圍
我國現行法制，對於公務人員之定義及範圍，係採個別立法主義，如公務人員之考試、任用、退休、保險、服務、考續、俸給、
懲戒、撫卹···等，分別制定專法，而各法與憲法、刑法等所稱之公務員，範圍又各不相同，且無統一的規定。但就行政法
學觀點，對於「公務人員」一詞不僅應有一般性定義的解釋，而且應作一般性範圍的認定，始能配合公務人員法制理論發展的
需要。具體言之，公務人員的範圍，通常應包括中央政府機關與地方自治機關人員、公營事業機關職員、公立學校職員、及民
選地方首長在內。就選用方式區別，包括經銓敘任用、派用、聘用、雇用、及民選人員在內。就性質而言，包括政務官與事務
官在內，此種範圍乃屬廣義的公務人員。不過，在傳統觀念上，公立學校教員及民意代表，則被排斥在公務人員的範圍之外。
從法制的觀點而言，此種廣義範圍的公務人員大致可適用於現行公務人員法制系統中各類人員共同適用的各種法規。故為一般
觀念上的公務人員。

第一節 公務人員的概念



一、文職與武職人員
憲法第41條：「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故我國的公務人員依職務內容與所具身分的不同，可區分為文職人員與武職人員。凡屬
於軍事編制、戰鬥序列、或從事其他法定之軍務者為軍職人員，另有其特殊人事法制系統，一般情形下不適用普通公務人員法規
（但亦有例外情形，如公務員服務法及全國軍公教人員待遇支給辦法），在武職人員範圍以外的公務員，均屬文職人員。

二、行政與司法人員
我國文職人員中，主要可分為行政人員（行政官）與司法人員（司法官）兩大類。此處所稱司法人員指各級法院掌理民刑事訴
訟的法官（惟現經解釋包括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及行政法院評事在內，見大法官會議第162 號解釋），依法獨立審判不受干
涉，並為終身職，其所屬機關系統及任用資格條件均與行政人員不同。至於行政人員，則依辦理公務的性質，而分為普通行政
人員及特種行政人員（專業行政人員），如其辦理之行政事務有特殊性或專業性者，則為特種或專業行政人員，例如外交行政
人員，教育、行政人員、財務行政人員、經濟行政人員、警察人員、農業行政人員、交通專業人員、衛生專業人員、合作專業人
員、主計人員等均是。各種行政人員執行職務時，均須受上級的指揮監督，並享有一般身分保障權，非終身職。

三、政務與事務人員
政務官，指經政治性任命，參與國家大政方針決策，或依法獨立行使職權之非常任人員；而事務官遵循既定方針或政策，依法執行
職務之常任公務員。政務官無升等；事務官得依法升等。政務官隨政策成敗而進退，無身分保障；事務官著重永業性，法律上給予
保障。政務官不須銓敘，無資格限制，公務人員任用法對其不適用；事務官有法定資格條件限制，通常須經銓敘合格者，始能任用。
政務官之懲戒僅適用撒職及申誠兩種處分；事務官則適用公務員懲戒法所定的各種懲戒處分。

四、任用與聘派人員
前者為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或其他法規（如司法人員、審計人員⋯⋯.）正式銓敘任用之人員，此種人員構成公務人員之主體，均為
各機關正式編制職位之人員；後者則為依據聘用人員聘用條例及派用人員派用條例所聘用派用之人員，其所享權利不及正式任用人
員。

第二節 公務人員的種類



一、公務人員的任用要件
(⼀ )能⼒要件：在權利能力，須具中國民國之國籍，始享有憲法所定「應考試服公職」權利，公務人員須具有執行公務之意
識能力，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7條：「已屆限齡退休人員，各機關不得進用」。(1)犯內亂罪、外患罪，(2)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3)
依法停止任用，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4)褫奪公權尚未復權者。(5)受禁治產之宣告尚未撤銷者。(6)經合格醫生證明有精神病者。
(⼆)資格要件
1. 考試及格
依據我國憲法第85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制度，非經考試及格者，不得任用」。至於銓敘合格
及考績升等則為考試制度的變通及延伸。考試可分為初任考試及陞官等考試兩種。
（1）初任考試：依公務人員考試法第3條規定，公務人員考試分為高等考試、普通考試及初等考試，另為特殊性質機
關之需要，得舉行特種考試。而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3條規定，各種考試及格者之任用資格如下：

①高等考試之一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一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9職等任用資格。
②高等考試之二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二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7
③高等考試之三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三等考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資格。
④普通考試或特種考試之四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3職等任用資格。
⑤初等考試或特種考試之五等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1 職等任用資

（2）陞官等考試：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5 條規定，陞官等考試及格者，取得以下資格：
①雇員陞委任考試及格者，取得委任第1職等任用資格。
②委任陞薦任药試及格者，取得薦任第6職等任用發秘。
③薦任陞簡任考試及格者，取得簡任第10職等任用資格。

第三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發生



2. 銓敘合格
所謂銓敘合格指就公務人員所具學歷、經歷等方面之條件加以審查，從而認定其任用資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9條第1項第2款）。
包括「依公務員各種任用法規及各機關組織法所定任用資格審查合格者」「依現任公務人員甄試審查條例及公務人員審查條例審
查合格領有銓敘部證書者」、及「依聘用派用人員管理條例實施辦法審定准予登記而未經考成人員，於公務人員任用法施行後繼
續任職滿一年，經考核成績優良者」等情形均是。
3. 考績升等
是指現職公務人員在任職一定年限，且俸級已敘制某一級以上，歷年考績達一定標準，得以考績升等方式，取得同官等高一職等
之任用資格。其考績標準為：連續二年列甲等，或連續三年中二年列甲等一年列乙等。薦任第9職等人員，敘本俸最高俸級後，
任職滿三年且連續三年考績，一年列甲等，二年列乙等以上，合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7條第2項規定者（高考及格或大學畢業），
取得升任簡任第10職等任用資格。

（三）免除任用資格或別有規定之公務⼈員
如前所述，公務人員的任用必須具備法定任用資格，但亦有例外情形：
1.機要人員
公務人員任用法第11條：「各機關辦理機要人員，得不受第9條任用資格之限制。前項人員須與機關長官同進退，並得隨時免
職」。各機關機要人員是指擔任機要秘書及監印等職務之人員，且該職務先報經銓敘機關同意列為機要職務有案者，但仍應以組
織法規所定之職稱進用。各機關機要人員之總人數，得由銓敘機關按機關級次分別規定，惟不得超過5人。
由於機要人員不受任用資格的限制，自然亦不在保障之中，故此等人員應與機關長官同進退，並得隨時免職。
2. 適用其他法律任用之人員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32 條至第38條之規定，技術人員、教育人員、交通事業人員、公營事業人員、邊遠地區公務人員、特殊地區
部分公務人員、司法人員、審計人員、主計人員、關務人員、稅務人員、外交領事人員、警察人員、聘派人員、雇員和政務人員
之任用，適用其他法律，不受公務人員任用法之拘束。

以上係從形式觀點說明各種資格條件規定情形。至於實質上的資格條件，則規定於公務人員任用法第4條：「各機關任用公務人
員時，應注意其品行及對國家之忠誠，其學識、才能、經驗、體格，應與擬任職務之種類職責相當。如係主管職務，並應注意其
領導能力」。此等實質條件，對公務人員的素質具有相當的重要性。總之，設定任用的資格要件，在於維護人事制度的健全發展，
以達為事擇人，提高公務人員素質的目的。



二、公務人員的任用程序
（⼀）特任級公務員
其任用程序可分3種，其中須經有關機關同意者，例如憲法第55條：「行政院院長由總統提名，經立法院同意任命之」；有須經
提請任命者，例如憲法第56條：「行政院副院長、各部會首長及不管部會之政務委員，由行政院院長提請總統任命之」；有由總
統逕行任命者，例如總統府秘書長是。惟此等人員之任用，乃屬特殊程序，並不適用於一般公務人員。

（⼆）簡任職（含）以下公務⼈員
1.先行派代
此種程序即由任用機關以命令派擬任用之人員，暫行代理其所欲就任之職務。
2. 訴請銓審
依據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4條：「各機關擬任公務人員，得依職權規定先派代理，於三個月內送請銓敘機關審查；經審查不合格者，
應即停止代理」。所謂送審，係指公務人員任用後，依任用法規規定檢送資歷證件送請銓敘機關審查。
（1）時間：各機關對於所屬公務人員予以派代之後，應即於3個月內填具「任用審查表」，送請銓敘機關依法審查。
（2）手續：公務人員送審時，應繳送有關證件，其中包括履歷表、保證書、公立醫院健康證明書，以及學經歷證明文件。
（3）程序：依任用法施行細則第21 條第2項：「前項受審程序，由銓敘部定之」，即總統府及其直屬機關所屬人員，均分別由總
統府秘書長核轉。薦任第6職等以上人員，由主管院部（會、處、局、署）、省（市）政府核轉。但省（市）政府經商得銓敘機
關同意授權由下級機關自行核轉之薦任第9職等以下人員，從其授權程序辦理。委任第5職等以下人員，由任用機關或其上級機關
核轉。至於銓敘，則是指銓敘機關根據任用法規，就送審人員的資歷證件，加以審查，以詮定其資格，並敘定其級俸。銓敘機關
根據任用法上的規定審核送審人員的資格，同時並把審查的結果，以任用審察通知書通知送審人。審查的結果，除了對不合任用
資格者予以退回外，尚有幾種不同任用資格認定，即為「合格實授」、「先予試用」、「准予登記」等，凡取得合格實授資格者，
即具備了常任文官的地位，也取得了公務人員應有的保障。
3. 正式任命
依公務人員任用法第25條：「各機關初任簡任各職等職務公務人員、初任薦任公務人員，經銓敘機關審查合格後，呈請總統任命。
初任委任公務人員，經銓敘機關審查合格後，由各主管機關任命之」。故憲法第41條：「總統依任免文武官員」，此項權力行使
對一般公務人員而言，有其法定範圍，且屬被動行使，並無實質上的任命權，主要在完成法定程序，並對被任命者賦予一種榮響。



一、身分保障。二、俸給權。三、退休金權。

四、撫卹金。五、保險權。六、考績權。
七、休假權。八、結社權。
九、職務上使用公務公款權。

公務人員任用後，即與國家發生公法上的權利義務關係，對於國家負有法定義務，
同時亦享有法定權利。所謂公務人員的權利，係指依據各種法令規定，公務人員可
以主張享有其利益的意思能力。具體言之，亦即公務人員職業方面的待遇條件，大
體上可分為經濟上的權利，與身分上的權利，如前述。

第四節 公務人員的權利



一、公務人員的義務
(一)忠實的義務。(二)服從命令的義務。 (三)嚴守密秘的義務。 (四)保持品格的義務。 (五)執行職務的義務。(六)公正中立的義務。
(七)申報財產的義務。(八)不為一定行為的義務。

二、公務人員的責任
(⼀)懲戒責任。(⼆)民事責任。(三)國家賠償責任。(四)刑事責任。(五)懲戒處分與刑事處分的異同

二者相同點而言，可分兩項說明：（1）二者均為基於國家公權力作用的制裁措施。（2）就所生影響及效果而言，二
者均為對於行為人所為之不利處分。

2. 就二者不同點而言，約有下列5項：
（1）原因不同：前者不限於公務人員之犯罪行為，即僅係違法、廢弛職務或失職行為，均足以發生戀戒責任；亦即懲戒處分，並
非以具有惡性之行為為要件。後者則必以犯罪行為為限，亦即其行為必須具有惡性。
（2）對象不同：前者之對象，僅以公務人員為限；後者之對象，為一般刑事犯，並不限於公務人員。
（3）行使處罰權的機關不同：前者為公務員懲戒機關，後者為普通法院。
（4）處罰的種類不同：前者依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分為撒職、休職、降級、減俸、記過、及申誡6種處分；在性質上包括淘汰懲戒
與矯正懲戒。後者依刑法之規定，分為主刑及從刑，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拘役、罰金5種，從刑分為褫奪公權及
沒收2種，在性質上分別屬於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與權利刑。
（5）處分的程序不同：前者原無上訴之規定，一經懲戒機關議決，即照案執行，無上訴之救濟，且無大赦及減免處分之適用；但
公務員懲戒法於民國74年修正後，增列「再審議」制度，等於對被移付懲戒人賦予一次上訴機會。後者則得按審級上訴（三級三
審），且可適用大赦、特赦、減刑、及復權等規定。

第五節 公務人員的義務與責任



一、公務人員關係的變更
(⼀)轉任：原任職位轉調於其他不同職位，亦稱調任、遷調、或轉官

(⼆)停職：停止公務人員職務的執行，區分為「當然停止」及「先行停止」。

(三)休職：休止其現職，停發薪給，並不得在其他機關任職，其期間為六個月以上，休職期滿，許其復職。

二、公務人員關係的消滅
(⼀)法定原因：

1. 辭職。2. 撤職。3. 免職。4.停職。5. 資遣。6. 退休。7. 任期屆滿。 8. 罷免。9.解除職務。

(⼆)⼀定事實

即因一定客觀事實的發生，足以使公務人員關係消滅的情形。例如公務人員於在職期間死亡，此種情形即
為國家在公務人員關係上的相對當事人已告消失，則公務人員關係自亦無法維持。又如公務人員於在職期
間喪失國籍，致使其不具備法定任用條件，主管長官即應撤銷其職務（國籍法施行細則第10 條），則公務
人員關係當然終止。

第六節 公務人員關係的變更與消滅



一、草創時期
民國元年，臨時政府成立，本民主共和、法治行政之原則，民國元年10月16日公布「中央行政官官等法」及「中央行
政官官俸法」，民國2年元月9日公布多種公務員法制有關法律草案，並明令在未正式制定公布前，各草案一律暫行適
用。所公布之草案如「文官任用法草案」「文官認用法施行草案」「秘書任用法草案」「文官懲戒法草案」「文官保
障法草案」「文官甄別法草案」等。依據上述法律或法律草案，可知當時公務人員法制採個別立法主義，其內容包括：
公務人員任用、官等官俸、公務員保障、懲戒等規定；具體而言，當時官等分為特任官、簡任官、薦任官及委任官，
各等文官可以考試初任或依經歷升任，官俸除特任官外，自最高簡任一級至最低之委任十二級，共22級，官俸差距為
12倍。文官保障，非受刑之宣告、懲戒處分、病弱老殘不能勝任、或自請，不得免職；非得其本人同意不得降任，在
法定條件下得令其休職。此後北洋軍閥政府頻頻更異，公務員法制小作修訂，但不出上述範圍。於14年11月1日並公
布「文官官等條例」，16年9月9日公布「官吏撫卹金條例」，將我國公務員法制範圍擴及撫卹事項。

民國17年，訓政時期開始，政府整理前述各項公務人員法律（草案），經立法程序通過成為正式法律，並加入考績、
退休相關法律。國民政府制定公布，有關公務員法制的主要法規有：「公務員任用條例」（民國18年10月29日）、
「現代公務員甄別審查條例」（18年10月30日）、「文官俸給暫行條例」（18年8月14日）、「考績法」（18年11月4
日）、宣誓條例」（19年5月27）、「官吏撫卹金條例施行細則」（19年7月8）、「公務員服務法」（28年10月23
日）、「公務員懲戒法」（20年6月8日）、「考試法」（18年8月1日）、「典試法」（24年7月31日）、「技術人員
任用條例」（24年11月8日）、「公務人員退休法」（32年11月6日）、「公務人員撫卹法」（32年11月6日）。綜而
言之，訓政時期的文官官等大致照舊，任用資格則增列了對國家有特殊勳勞或致力革命若干年以上者，有學術特殊著
作、經驗、發明者亦得擔任公務員。官俸簡任分6級，薦任分6級，委任分12級，共24級，高低差距為15倍。每年6月
及12月辦理兩次考績。

第七節 公務人員法制的演進與發展



二、奠基時期
我國憲法公布於民國36年元旦，同年12月25日施行，其中有若千條款對於公務員法制，具有規範
之性質，如：

第18條：「人民有應考試、服公職之權。」

第41條：「總統依法任免文武官員。」

第77條：「司法院⋯⋯掌理⋯•公務員之懲戒。」

第81條：「法官為終身職，非受刑事或懲戒處分或禁治產之宣告，不得免職，非依法律不得停職、
轉任或減俸。」

第83條：「考試院為國家最高考試機關，掌理考試、任用、銓敘、考績、級俸、陞遷、保障、褒
獎、撫卹、退休、養老等事項。」

第85條：「公務人員之選拔，應實行公開競爭之考試⋯⋯。」（詳見憲法第8 章相關條文）。

行憲前制定之公務員法律，行憲後大多重新制定公布，最主要是依據憲法中明定「考試用人」之
基本精神。但在實際運作上，亦有因應特殊用人需要，維持進用人才之便捷，而未加以修正者
（如「技術人員任用條例」迄今仍適用）。民國38年2月1日，總統公布「公務人員任用法」全文
共21條，規定公務人員分簡任、薦任、委任3等（特任官另行規定），每等各分為3階，共為3等9
階，另又公布「公務人員俸給法」，共10條，亦規定依3等9階分設俸級36級。



三、革新時期
民國以來我國公務人員法制係採簡薦委的品位制，此制源自於中國古代魏文帝所創的九品官人法，九品官人法是士族
政治下的官品結構制度，以人的才性為任官標準，未能符合現代文官體制以事配人的原則，因此引進職位分類制，這
是源自美國的人事管理制度，我國經長時期規劃後始予採行。「公務職位分類法」於民國47年10月30日公布施行，嗣
經56年12月19日及58年8月25日二度修正。58年10月16日正式實施職位分類制，有關之「職等標準」「職系說明書」
「職級規範」「分類職位公務人員考試法」「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俸給法」及「分類職位
公務人員考續法」等均已完成立法程序。

職位分類制度是依職位工作內涵加以分類，以便利人事管理的人事制度，我國公務職位分類制，分為159個職系、14
職等，各行政機關職位，自民國58年10月16日起，分批辦理職位歸級，經過九批機關實施，61年5月完成主要應實施
機關的分類，實施機關數816個，職位數5萬7千453個。其後，62年11月6日修正公務職位分類法，於第3條加列「但
書」，規定：司法、外交、警察、衛生、民意及其他經立法程序規定不宜分類機關，得不予分類。此後，實施職位分
類制之範圍受到限制，形成了原有簡薦委制與職位分類制兩制併行的局面。當時除了上述之職位分類各相關法律，適
用於分類機關外，原先公布施行之舊法仍適用於各簡薦委制機關。

至於與人事管理制度無關之一般人事法律（如公務員服務法、公務員懲戒法、公務人員退休法等），則同時適用於兩
制人員。簡薦委制與職位分類制併行後，由於兩制之管理基礎、職等結構、職系區分均有不同，有關兩制人員之考試、
任用、俸給、考續之規定，亦頗有差異，於是形成權益不平，影響人力之運用，為人詬病。有關機關乃積極研究，擬
促使兩制合一，經於民國67年11月修正分類職位公務人員任用法等主要法律，並先後數度修正「工作性質及所學
相近職系名稱表」，放寬職系限制，以便利人員之任使，惟因兩制之基本結構不同，仍無法解決所有問題。經中央反
覆研究，乃決定建立新的人事制度，對原有兩制取長去短，使合為一制，徹底消除兩制併行之弊端。



經考試院、考選部、銓敘部及行政院人事行政局數年之努力，提出新人事制度之考試、任用、考續、榨給四法草案，
經立法院之審議，終於民國75年間陸續公布公務人員考試法（民國75年元月24日）、公務人員任用法（民國75年4月
21日）、公務人員俸給法（民國75年7月16日）、公務人員考績法（民國75年7月11日），其中任用、俸給及考績三法，
因需另訂施行細則及有關輔助法規計達20種之多，因此對三法施行日期，明定由考試院以命令定之，經完成準備工作
後，考試院明令「自中華民國76年元月16日起施行」。自是日起全國行政機關人事管理之「兩制合一」艱鉅工程完成，
公務員法制基礎已告統一，自此邁入新里程。

依新制規定，官等區分為簡任、薦任及委任三者，作為任命層次及所需基本資格條件範圍之區分，另以職等作為職
責程度及所需資格條件之區分；委任為第1至第5 職等，薦任為第6至第9職等，簡任為第10 至第14職等，官等職等併
列。以職務為人事管理之基本單元，每一職務應依職系說明書及其工作性質歸入適當之職系，其職等之高低，則依考
試院訂頒之職務列等表規定辦理，一個職務必要時可以跨列2或3個職等。至於新制的職系，已將原職位分類制的159
個職系，簡併為55個職系，以利人員之調度及轉任。對於考續之辦理，明定考列甲等及丁等之條件，以綜名實。對於
俸給，除本俸、年功俸外，可依所任職務種類、性質及服務地區之不同，而另有加給。總之，新制採用較寬鬆分類，
同時採簡薦委制之靈活，以利人力運用。

四、強化法制時期
公務人員法制的革新時期，對公務人員的相關法規已陸續大幅修訂，不過這只是整體公務員法制強化作為的開端；

公務人員法制的完整，尚有其他諸如：訓練發展、權利義務、續效評估、權力關係、公務人員的定義、界限、範圍等
法令之整合與訂定，以及人事行政主管機關（行政院人事行政局、考試院之銓敘部）職權與組織的界定等工作的進行，
上述各項均為公務人員法制工作的重點，故稱之為「強化法制時期」。

民國80年後，國民大會7次制定憲法增修條文（民國80年5月1日、81年5月28日、83年8月1日、86年7月21日、88年9
月15日、89年4月 25日、94年6月10日），其中第3條第3、4兩項，係國家機關之總員額，得以法律為準則性之規定，
且各機關之「編制」及「員額」，應依此法律，基於政策或需要決定之。第6條則對考試院之職權作了大幅度限縮。



（⼀）公務⼈員基準法草案

我國公務員法制採個別立法主義，為彰顯憲法精神，因此考試院早在民國74年3月間，經院會審議通過之「考試院第
七屆施政綱領」中，即作出「研訂公務人員管理基準法律」之建議，經廣泛徵詢學者專家意見，於民國89年4月24日
擬定「公務人員基準法草案」，送請立法院審議，因牽涉頗廣故未能完成立法程序，基於「屆期不連續」原則，重新
於民國95年7月9日再次函送立法院，其主要內容包括：1. 總則（將公務員分類為政務人員、公務人員、司法官、教育
人員及公營事業人員5種）；2. 公務員權利與保障；3. 義務與服勤；4.管理（考用、俸給、考核與退撫）基準；5. 罰則；
6.附則。一旦完成立法程序，對於建立完善的文官制度，將是一重要里程碑。

（⼆）公務⼈員⾏政中立法

考試院於民國83年12月30日與92年9月19日兩度函請立法院審議「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草案」，惟均未能完成立法程
序。立法院審議時，其名稱已經審查會修正為「政治中立法」，該草案全文共19條，以常任文官（事務官）為主
要適用對象，明定公務人員有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之自由，但不得於上班時間從事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活動；且
不得利用其特定職權要求他人不行使投票權，或為一定之行使；長官不得要求公務人員從事本法禁止之行為，或因公
務人員拒絕上述情事，而對其依法享有之權益，給予不公平對待或任何不利處分。本法於98年6月10日完成立法，
對於健全文官制度，加強公務人員之保障，具相當之重要地位。

（三）政務⼈員法草案（政務⼈員三法）

考試院擬定「政務人員法草案」，並於94年7月19日函請立法院審議。該草案對政務人員進退、行為規範、權利
義務等事項均給予有系統的規定，並確立政務人員與事務人員二元化之系統，期健全我國整體公務人員法制體系。民
國98年2月19日考試院院會通過（立法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於民國99年12月13日初審通過），政務人員法草案「大
嘴巴條款」，明確明訂政務人員任免、行為規範及相關退場機制。102年12月30日「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完
成立法程序，為政務人員之年資計算及退職金給與建立新制。



自我評量題目

1.公務人員之意義為何？試從形式上（法令規定）與實質上（學理）分別說明之。
2.公務人員的類別有幾種？試就其主要的分類說明之。
3. 政務官與事務官，就法律地位而言有何不同？試分述之。
4.公務人員任用之積極與消極資格為何？
5.公務人員任用的程序為何？
6. 公務人員有哪些權利？試簡述之。
7.公務人員的主要義務如何？試就公務員服務法相關規定加以說明之。
8.公務人員對於上級長官之違法命令，有無服從之義務？試就我國現行法的規定說明之。
9. 何謂公務人員之責任？試就其與行政責任的不同點加以說明之。
10.懲戒處分與行政處分之區別何在？
11. 試依現行公務員懲戒法之規定，說明懲戒原因及懲戒處分之種類。
12. 試說明懲戒與懲處之區別。
13. 公務人員關係變更之原因為何？試說明之。
14.公務人員關係消滅之原因有哪幾種？試簡述之。
15. 我國公務人員法制之演進分為哪幾個時期？期間各有哪些重要法律？


